




承公节能办﹝2020﹞6号

承德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0年承德市公共机构节约
能源资源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德高新区、御道口牧场管理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
按照河北省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印发的 《2020年河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冀公节能﹝2020﹞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2020年承德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承德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14日

2020年承德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
工  作  要  点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市公共机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省管局工作部署，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以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为主线，以能源资源降耗增效为目标，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示范引领，弘扬生态文化，促进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据《2020年河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冀公节能﹝2020﹞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2020年承德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要点》，具体如下：
一、进一步健全制度标准体系
抓好国管局等七部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举措》的组织实施，逐步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结合《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河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承德市公共机构节能办法》贯彻落实情况，进一步梳理制度建设需求，继续完善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配套政策和制度，重点加强节约型机关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制度建设。
二、开展节约型和节水型机关创建等示范引领工作
大力弘扬简素为美、节俭效能的机关文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印发《承德市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实施方案》和《承德市节水型机关建设实施方案》，积极开展节约型机关和节水型机关创建行动。组织第四批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做好国家验收评估和实地复核相关工作。
三、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积极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做好废弃口罩等物品分类投放、分类回收处置工作。印发《承德市2020年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覆盖实施方案》、转发《河北省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标标准》等系列文件，持续推进全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抓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更加深入的开展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公共机构带头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四、积极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和市场机制新模式
有序推进节能改造，带头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引导公共机构利用先进科技成果降耗增效。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引导、鼓励全市公共机构参加国家绿色数据中心遴选。按照《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要求和有关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各级公共机构实施空调制冷系统绿色化改造和LED照明灯具改造。探索市场机制运用新模式，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继续推动公共机构实施围护结构、供热、动力、电梯、食堂、数据中心等重点用能系统设备和区域节能改造。
五、扎实做好能耗数据管理
加强能耗数据管理，组织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质量抽查，提升统计工作水平。加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力度，完善能耗数据信息直报系统功能。通报能源资源消费信息，推进信息公开。复核、更新重点用能单位名录库。公示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协调推进教育、卫生等行业系统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工作。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资源消费状况专题分析，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的管理。
六、加快推进全市公共机构燃煤锅炉淘汰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35蒸吨/小时及以下公共机构燃煤锅炉淘汰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明确专人盯办，结合本地实际，坚持“一炉一策”，确定改造方式，克服困难，全力推进，并健全完善相关档案资料，按期完成市大气办下达的目标任务。
七、积极开展宣传培训
持续做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加强宣传引导，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优化公共机构节能培训体系，继续组织开展公共机构节能远程和面授培训，持续扩大培训规模，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